
R-4-7 关于评级监督的政策和流程 

跟踪评级制度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 

生效日期： 2019 年 8 月 1 日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员工应遵守本制度。 

  

原则 

第一条 为保证信用评级独立、客观和公正，切实保障公司报告质量，根据监管部门相

关规定并结合实际情况，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标普信评”）特

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阐述了对发行人作出跟踪评级的要求、程序、评级结果发布的目的和具

体要求。 

第三条 标普信评分析师将严格遵守本制度完成跟踪评级。 

第四条 本制度适用于非金融企业评级。在适当的情况下，也可能会用于其他类别的评

级。 

跟踪评级 

第五条 跟踪评级分为定期跟踪和不定期跟踪两部分。 

第六条 在标普信评初始评级发布后，评级项目主分析师或其授权人员会负责在信用等

级有效期内持续跟踪受评主体/企业的信用质量条件和相应指标。 

第七条 对受评主体的分析包括但不限于对公司主体、所处行业环境、地理环境等状态

的实时跟踪分析，并阶段性地与受评主体/公司进行持续的沟通。 

第八条 在信用等级有效期内，主分析师一般须在受评公司/企业公开年度财务报表后 3

个月内，出具跟踪评级报告。 

第九条 评级结果有效期内发生可能影响受评对象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时，信用评级机

构应及时启动不定期跟踪评级程序，发布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和报告。 

第十条 当受评企业发生重大事件，或其所属行业、所处区域、所在国家、或其他事件

发生时，主评分析师可能采取相应的分析方法。 

第十一条 如果现有评级的方法、模型或关键评级假设发生变更或者制定了新的方法、模

型或关键评级假设，有可能影响信用评级，我们将召开信用评审委员会会议以

决定产生的影响。 

第十二条 跟踪的频率、时间、方法和程度并不固定；但是，跟踪程序通常会反映以下事

项： 



• 交易或实体业绩信息的频率和公开性以及其他相关信息； 

• 与某个被评级实体或交易或者一组或一类被评级交易有关的风险因素和预

期； 

• 发生有可能影响信用评级的重大变化，包括标准和模型的变化； 

• 宏观经济或金融市场状况变化的影响；及 

• 从各种渠道获得的与信用状况有关的新信息 

第十三条 主评分析师将遵循所有跟踪评级有关的制度、政策、程序、以及评级流程模

板。 


